
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北京太空板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樊立先生为上市公司提

供借款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

 

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金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北京

太空板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太空板业”或“上市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

并在创业板上市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

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

作指引》等有关规定，对控股股东樊立先生为上市公司提供借款涉及关联交易事

项进行了认真、审慎的核查，核查情况和保荐意见如下： 

 一、交易基本情况 

 为了满足上市公司临时性流动资金的需要，公司控股股东樊立先生为上市公

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1000 万元的借款，免收利息。 

 樊立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，为上市公司的董事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《创业

板股票上市规则》10.1.5 之规定，属于上市公司关联自然人，本次交易构成了

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。 

 二、交易的审议程序 

 2015 年 6 月 9 日，太空板业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

关联交易事项，关联董事樊立、樊志回避表决，其余 5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

该议案。同日，上市公司召开的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关联交

易事项。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。根据深圳

证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，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三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 我们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实际情况，解决了上市公司临时性流动资金

的需要问题。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均已审议通过该交易事项，并提交股东大会审 

议，表决程序合法、有效，独立董事对该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

意见。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

等相关规定，交易定价合理，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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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荐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罗洪峰                    韦  建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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